
（上接B2版）

（

４

）

２０１１

年合并报表范围变化情况

２０１１

年合并范围增加情况

序号 企业名称

当期持股比例

（

％

）

当期注册资本

（万元）

新增纳入合并范围原因

１

杭州吉奥汽车有限公司

５１ ９

，

０００．００

下属子公司股东以股权作价

投入

２

东营吉奥汽车有限公司

５１ ７

，

０００．００

下属子公司股东以股权作价

投入

３

浙江吉奥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５１ ４

，

０００．００

下属子公司股东以股权作价

投入

４

浙江吉奥进出口有限公司

５１ ５００．００

下属子公司股东以股权作价

投入

５

众诚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６０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新增投资

６

长沙广汽东阳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５１ ２

，

５００．００

美元 新增投资

７

广汽吉奥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５１ ５

，

０００．００

新增投资

８

广汽吉奥（东营）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５１ ２

，

０００．００

新增投资

注：当期持股比例指广汽集团直接和间接持有子公司股权比例的总计值

２０１１

年合并范围减少情况

序号 企业名称 减少原因

１

普惠科技有限公司 转让股权

（二）最近三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１

、净资产收益率及每股收益

按照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０９

号

－

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

２０１０

年修订）》计算的公

司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如下表所示：

主要财务指标

２０１４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３ ０．４１ ０．１８ ０．６９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３ ０．４１ ０．１８ ０．６９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３ ０．４８ ０．１８ ０．５９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２．５２ ８．２８ ３．６８ １５．６５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２．４９ ９．５８ ３．６７ １３．２４

２

、其他主要财务指标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比率（倍）

１．４０ １．４７ ２．２９ ３．６７

速动比率（倍）

１．２８ １．３５ ２．１３ ３．４１

资产负债率（合并）

４１．４７％ ４１．０６％ ３５．１８％ ３２．０３％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４３．８０％ ４３．３９％ ３２．６５％ ２０．９７％

２０１４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营业毛利率

１１．２５％ １４．４０％ ８．７６％ ５．８５％

净利润率

１６．９８％ １３．５２％ ８．２１％ ３７．９４％

应收账款周转率（倍）

１９．８７ １８．３９ １４．５２ １９．２０

存货周转率（倍）

７．６５ ９．３９ ８．０６ ７．１６

注：

２０１４

年

１－３

月的应收账款周转率、存货周转率均已做简单年化处理

（三）公司财务状况简要分析

１

、资产结构分析

公司资产结构一览表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金额（万元） 比例 金额（万元） 比例

流动资产合计

２

，

６６７

，

９１２．９７ ４４．８０％ ２

，

６５１

，

３８３．２６ ４５．８８％

其中：货币资金

１

，

９４４

，

９０２．５３ ３２．６６％ １

，

９０３

，

９５７．４１ ３２．９５％

交易性金融资产

２

，

２５６．８３ ０．０４％ ２５６．２１ ０．００％

应收票据

２０

，

３５６．４４ ０．３４％ ２６

，

２０７．１３ ０．４５％

应收账款

８８

，

８１６．０２ １．４９％ １０２

，

４６１．７３ １．７７％

预付账款

４２

，

７０１．１５ ０．７２％ ４８

，

４２５．１３ ０．８４％

应收利息

１０

，

８３０．１４ ０．１８％ １８

，

３９５．３３ ０．３２％

应收股利

１６３

，

５０６．４８ ２．７５％ １５８

，

８２３．７４ ２．７５％

其他应收款

５３

，

９８２．７７ ０．９１％ ７８

，

２２８．５６ １．３５％

存货

２３７

，

２３７．７７ ３．９８％ ２０３

，

６３６．００ ３．５２％

其他流动资产

１０１

，

０６１．４９ １．７０％ １０８

，

７５８．６１ １．８８％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３

，

２８７

，

９０４．５１ ５５．２０％ ３

，

１２７

，

６０６．４３ ５４．１２％

其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１３

，

８１３．７７ ０．２３％ １５

，

２２２．８０ ０．２６％

持有至到期投资

５

，

９５２．９０ ０．１０％ ４

，

９８５．２８ ０．０９％

长期股权投资

１

，

９５２

，

２４８．７４ ３２．７８％ １

，

８４０

，

３０９．４８ ３１．８４％

固定资产

６５３

，

６５５．４５ １０．９８％ ６５８

，

５２２．３４ １１．４０％

在建工程

６１

，

７８０．９８ １．０４％ ４７

，

２４４．７０ ０．８２％

无形资产

３０３

，

３０１．０３ ５．０９％ ２９４

，

４５４．３３ ５．１０％

开发支出

１１２

，

０５６．９５ １．８８％ ９５

，

４３９．４７ １．６５％

商誉

３０

，

５８４．１７ ０．５１％ ３０

，

５８４．１７ ０．５３％

长期待摊费用

３３

，

２０９．６９ ０．５６％ ３２

，

２３５．０６ ０．５６％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５０

，

９６２．２８ ０．８６％ ５２

，

９５８．７３ ０．９２％

其他非流动资产

３４

，

４１９．４２ ０．５８％ １９

，

７９８．０９ ０．３４％

资产总计

５

，

９５５

，

８１７．４８ １００．００％ ５

，

７７８

，

９８９．６９ １００．００％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金额（万元） 比例 金额（万元） 比例

流动资产合计

２

，

０２７

，

４３７．９１ ４１．０６％ ２

，

１８９

，

３２３．０７ ４９．３８％

其中：货币资金

１

，

５５４

，

２４１．４３ ３１．４７％ １

，

７１４

，

００８．８７ ３８．６６％

交易性金融资产

３

，

１４５．５５ ０．０６％ ２２５．４５ ０．０１％

应收票据

５

，

８９７．２５ ０．１２％ ６

，

３６０．２４ ０．１４％

应收账款

１０２

，

２９９．１８ ２．０７％ ７６

，

３２１．８１ １．７２％

预付账款

３６

，

４７４．６２ ０．７４％ ９２

，

４６２．５９ ２．０９％

应收利息

８

，

８３３．３８ ０．１８％ １５

，

２２２．９９ ０．３４％

应收股利

９８

，

２３３．０１ １．９９％ ８７

，

４０９．１２ １．９７％

其他应收款

４６

，

２８５．４９ ０．９４％ ３６

，

１９６．８０ ０．８２％

存货

１３９

，

７４１．９２ ２．８３％ １５３

，

６６９．８５ ３．４７％

其他流动资产

２８

，

４９０．５７ ０．５８％ ７

，

２５１．５５ ０．１６％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２

，

９１０

，

７３５．２６ ５８．９４％ ２

，

２４４

，

３７９．２５ ５０．６２％

其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１４

，

４０９．９２ ０．２９％ ９

，

８８５．４９ ０．２２％

持有至到期投资

７

，

１１７．５０ ０．１４％ ７

，

０１４．１７ ０．１６％

长期股权投资

１

，

６８６

，

１９３．８２ ３４．１５％ １

，

４３６

，

４６２．５７ ３２．４０％

固定资产

４２９

，

８２０．７５ ８．７０％ ３２７

，

４９５．５４ ７．３９％

在建工程

１４３

，

１７４．１４ ２．９０％ ８７

，

５１３．０２ １．９７％

无形资产

２５３

，

７５４．０４ ５．１４％ ２１５

，

９４８．５５ ４．８７％

开发支出

１２６

，

７８４．６７ ２．５７％ ７６

，

２０３．９４ １．７２％

商誉

３０

，

５８４．１７ ０．６２％ ３０

，

４５１．７７ ０．６９％

长期待摊费用

２０

，

８９２．９７ ０．４２％ １６

，

２８５．０３ ０．３７％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５６

，

７６２．１９ １．１５％ ３３

，

９１３．４３ ０．７６％

其他非流动资产

１３８

，

１８３．１２ ２．８０％ － －

资产总计

４

，

９３８

，

１７３．１７ １００．００％ ４

，

４３３

，

７０２．３２ １００．００％

最近三年及一期，随着业务规模的持续扩大，广汽集团总资产保持持续增长。

２０１２

年末较

２０１１

年末资产总额增加

５０．４５

亿元，增长

１１．３８％

，主要是由于广汽集团吸收合并广汽长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并投建广汽三菱汽车有限公司使得长期股权投资增加，以及扩大固

定资产投资规模使得在建工程增加。

２０１３

年末较

２０１２

年末资产总额增加

８４．０８

亿元，增长

１７．０３％

，主要是由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盈利情况较好

以及发行了

４０

亿元公司债券导致资产总额增加。

２

、负债结构分析

公司负债结构一览表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金额（万元） 占比 金额（万元） 占比

流动负债合计

１

，

９０５

，

４６６．２５ ７７．１５％ １

，

８０８

，

２８９．７０ ７６．２１％

其中：短期借款

２８０

，

３７９．６３ １１．３５％ ２６９

，

９６５．８０ １１．３８％

应付票据

８７

，

４９７．６５ ３．５４％ ９４

，

４１２．１８ ３．９８％

应付账款

３６３

，

３０７．９５ １４．７１％ ３６２

，

４０９．４８ １５．２７％

预收款项

６１

，

００２．８７ ２．４７％ ４０

，

８９４．６２ １．７２％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 － － －

应付职工薪酬

２１

，

５１６．９４ ０．８７％ ５６

，

８６５．５７ ２．４０％

应交税费

２１

，

５３３．６６ ０．８７％ ３８

，

４２１．９４ １．６２％

应付利息

２９

，

０６９．１４ １．１８％ ３６

，

１０９．１３ １．５２％

应付股利

５０１．３０ ０．０２％ － －

其他应付款

２３４

，

７３１．７９ ９．５０％ ２０７

，

９３９．８９ ８．７６％

应付分保账款

－ － － －

保险合同准备金

－ － － －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６７３

，

５１３．２５ ２７．２７％ ６７３

，

０９５．３０ ２８．３７％

其他流动负债

１３２

，

４１２．０６ ５．３６％ ２８

，

１７５．７９ １．１９％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５６４

，

４１９．６４ ２２．８５％ ５６４

，

４１８．６４ ２３．７９％

其中：长期借款

２２

，

４５４．６４ ０．９１％ ２１

，

８９８．９８ ０．９２％

应付债券

４５５

，

７４９．６４ １８．４５％ ４５５

，

６１３．７０ １９．２０％

长期应付款

－ － － －

专项应付款

－ － － －

预计负债

７

，

５６４．３４ ０．３１％ ７

，

４２２．１１ ０．３１％

递延所得税负债

２

，

０２２．１７ ０．０８％ ２

，

１３３．８５ ０．０９％

其他非流动负债

７６

，

６２８．８５ ３．１０％ ７７

，

３５０．００ ３．２６％

负债总计

２

，

４６９

，

８８５．８９ １００．００％ ２

，

３７２

，

７０８．３４ １００．００％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金额（万元） 占比 金额（万元） 占比

流动负债合计

８８６

，

７５２．４０ ５１．０５％ ５９７

，

１７１．４３ ４２．０５％

其中：短期借款

２４１

，

５７７．５５ １３．９１％ １７９

，

２８２．２２ １２．６２％

应付票据

１１１

，

０９０．２４ ６．４０％ ６７

，

７８６．０２ ４．７７％

应付账款

２８１

，

７２４．２９ １６．２２％ １８５

，

０４０．７８ １３．０３％

预收款项

３９

，

８２９．６１ ２．２９％ ３３

，

５０５．８１ ２．３６％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２７８．４１ ０．０２％ ８．４７ ０．００％

应付职工薪酬

３３

，

５４３．９８ １．９３％ ２２

，

６５７．７１ １．６０％

应交税费

２５

，

８５１．４１ １．４９％ －１１

，

５４４．７８ －０．８１％

应付利息

１９

，

２１０．５２ １．１１％ １８

，

６８３．２６ １．３２％

应付股利

－ － － －

其他应付款

１０５

，

４２９．２７ ６．０７％ ６９

，

０８９．９０ ４．８６％

应付分保账款

２

，

０７１．９１ ０．１２％ １１７．３５ ０．０１％

保险合同准备金

１６

，

２５０．７６ ０．９４％ １

，

８２４．８５ ０．１３％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９

，

８９４．４４ ０．５７％ ３０

，

７１９．８６ ２．１６％

其他流动负债

－ － － －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８５０

，

２５９．４１ ４８．９５％ ８２３

，

０４８．３２ ５７．９５％

其中：长期借款

５０

，

４７９．０６ ２．９１％ ４８

，

４３８．４３ ３．４１％

应付债券

７２７

，

１２９．３９ ４１．８６％ ７２５

，

２９２．９４ ５１．０７％

长期应付款

１

，

８５３．０１ ０．１１％ ９

，

０７３．３１ ０．６４％

专项应付款

－ － ５６６．０８ ０．０４％

预计负债

２

，

１５８．６８ ０．１２％ ３５４．１３ ０．０２％

递延所得税负债

１

，

６３２．２６ ０．０９％ ３

，

８９０．１２ ０．２７％

其他非流动负债

６７

，

００７．００ ３．８６％ ３５

，

４３３．３１ ２．４９％

负债总计

１

，

７３７

，

０１１．８１ １００．００％ １

，

４２０

，

２１９．７６ １００．００％

最近三年及一期，由于本公司业务发展和资产规模扩大，负债总额也相应增加。

２０１１

年末、

２０１２

年末、

２０１３

年末及

２０１４

年

１－３

月，本

公司负债总规模分别为

１４２．０２

亿元、

１７３．７０

亿元、

２３７．２７

亿元和

２４６．９９

亿元。

２０１２

年末，本公司负债总额较

２０１１

年末本公司负债总额增加

３１．６８

亿元，主要由于流动负债增加

２８．９６

亿元，其中由于新增合并范围

企业增加以及本公司业务规模持续增长，导致短期借款增加

６．２３

亿元，应付票据增加

４．３３

亿元，应付账款增加

９．６７

亿元，应交税费增加

３．７４

亿元，其他应付款增加

３．６３

亿元。

２０１３

年末，本公司负债总额较

２０１２

年末增加

６３．５７

亿元，主要由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本公司发行了

４０

亿元

公司债券，应付账款增加

８．０７

亿元，其他应付款增加

１０．２５

亿元。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本公司负债总额较

２０１３

年末增加

９．７２

亿元，主要由于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季度发行

１０

亿元短期融资券。

３

、盈利能力分析

本公司最近三年及一期的主要经营情况如下：

公司主要盈利数据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营业总收入

４７５

，

０４０．６６ １

，

８８２

，

４１９．８５ １

，

２９６

，

３８６．０４ １

，

０９８

，

４２７．２５

减：营业成本

４２１

，

６０２．６５ １

，

６１１

，

３０１．０６ １

，

１８２

，

８６６．５４ １

，

０３４

，

２１１．７３

毛利润

５３

，

４３８．０１ ２７１

，

１１８．７９ １１３

，

５１９．５０ ６４

，

２１５．５２

营业毛利率

１１．２５％ １４．４０％ ８．７６％ ５．８５％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 － ３

，

４１０．８９ ２３．５０

赔付支出净额

－ － ４

，

７４１．４０ ３２８．９１

提取保险合同准备金净额

－ － １

，

４３７．０９ ２１９．２５

分保费用

－ － １２．７６ －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１７

，

７３２．７１ ６６

，

９１１．１７ ３６

，

１５９．３８ １６

，

９９３．０９

销售费用

２７

，

３６１．９９ １０６

，

６２６．１９ ７９

，

１５８．０３ ６１

，

３２９．４３

管理费用

３３

，

７８９．４４ １７３

，

０９４．２５ １３６

，

３５６．０５ １２５

，

９４９．３６

财务费用

８

，

２０８．７８ １６

，

０８１．３４ １９

，

８７７．９５ ５

，

７３８．８５

资产减值损失

３１．１１ ８

，

０２８．３８ １

，

０４８．３６ ２４３．７３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 ３４．７３ －３．９７ －４４．５５

投资收益

１１６

，

８４０．６４ ３９９

，

５３５．０１ ２６４

，

３９１．９２ ４６５

，

０５４．５７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１１３

，

７０１．６５ ４０１

，

８９１．１９ ２６３

，

４８８．４２ ４６３

，

６４３．８３

营业利润

８３

，

１５４．６１ ２９９

，

９４７．２１ ９５

，

７０５．５６ ３１８

，

３９９．４１

加：营业外收入

１

，

８１１．６６ ２４

，

７２２．４３ １６

，

１１０．９５ １０４

，

６１７．５９

减：营业外支出

５７．３４ ６０

，

０９７．４３ １１

，

８３２．８８ １７

，

２８７．３２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７．７８ ５０４０７．３０ ６６．８５ ４４．２９

利润总额

８４

，

９０８．９３ ２６４

，

５７２．２０ ９９

，

９８３．６４ ４０５

，

７２９．６７

所得税费用

４

，

２２７．２８ １０

，

０７８．３６ －６

，

４７８．６２ －１０

，

９９１．４５

净利润

８０

，

６８１．６５ ２５４

，

４９３．８４ １０６

，

４６２．２６ ４１６

，

７２１．１２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８４

，

９２１．４７ ２６６

，

８９２．１９ １１３

，

３５８．３８ ４２７

，

１６１．９０

少数股东损益

－４

，

２３９．８１ －１２

，

３９８．３５ －６

，

８９６．１２ －１０

，

４４０．７８

总资产收益率

１．３５％ ４．４０％ ２．１６％ ９．４０％

净资产收益率

２．４９％ ８．０２％ ３．６５％ １４．６５％

本公司的盈利主要来自合营企业和联营企业贡献的投资收益。 最近三年及一期， 本公司投资收益分别为

４６．５１

亿元、

２６．４４

亿元、

３９．９５

亿元和

１１．６８

亿元。

２０１１

年本公司投资收益较高，主要原因为

２０１１

年汽车行业景气度较高，本公司主要投资企业经营状况良好，合

营企业及联营企业盈利较好。

２０１２

年本公司投资收益较

２０１１

年度大幅下降，主要是由于受宏观经济不景气和钓鱼岛事件影响，本公司

下属联营、合营企业产品销售困难，销售费用增加，利润下降所致。随着钓鱼岛事件影响逐渐减弱，

２０１３

年，本公司合营企业及联营企业

产品销售及盈利能力回升，本公司投资收益也基本回到正常水平。

４

、偿债能力分析

公司主要偿债指标情况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度

流动比率

１．４０ １．４７ ２．２９ ３．６７

速动比率

１．２８ １．３５ ２．１３ ３．４１

资产负债率

４１．４７％ ４１．０６％ ３５．１８％ ３２．０３％

最近三年及一期末，本公司合并口径流动比率分别为

３．６７

、

２．２９

、

１．４７

和

１．４０

，速动比率分别为

３．４１

、

２．１３

、

１．３５

和

１．２８

。

２０１２

年末，本公

司短期偿债比率较

２０１１

年末呈现下降趋势，主要原因为本公司业务规模不断扩大使得经营性负债规模扩大，新增合并范围引起的合并

计入流动负债增加，以及对外投资使得流动资产货币资金减少。

２０１３

年末，本公司短期偿债比率下降主要是因为合计

６７

亿元中期票据

将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到期，转入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所致。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末，本公司短期偿债比率较

２０１３

年末基本持平。 最近三年及一期

末，本公司短期偿债指标保持在较高水平，表明短期偿债能力较强。

最近三年及一期末，本公司合并口径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３２．０３％

、

３５．１８％

、

４１．０６％

和

４１．４７％

，本公司最近三年一期末资产负债率保持

在较低水平，表明长期偿债能力较强。

５

、营运能力分析

本公司最近三年及一期主要资产运营效率指标如下：

主要资产运营效率指标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４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

１９．８７ １８．３９ １４．５２ １９．２０

存货周转率

７．６５ ９．３９ ８．０６ ７．１６

注：

２０１４

年

１－３

月应收账款周转率、存货周转率已作简单年化处理

按照中国会计准则，本公司对合营企业和联营企业的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权益法核算，不将合营企业和联营企业纳入合并财务报表

范围。 本公司通过对主要的下属经营主体广汽本田、广汽丰田等合营企业的投资经营业绩享有合营企业利润的份额确认投资收益，而

并不合并其财务报表。 因此，计算资产周转能力指标使用的本公司合并报表中营业收入、营业成本科目并不反映本公司合营企业的经

营业绩，仅反映业务起步时间不长的广汽乘用车等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的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的经营业绩。

最近三年及一期，本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分别为

１９．２０

、

１４．５２

、

１８．３９

和

１９．８７

。

２０１２

年，本公司应收账款周转情况相对

２０１１

年末略有下

降，主要原因是

２０１２

年末本公司应收账款略有上升。

２０１３

年应收账款较周转率

２０１２

年略有回升。

最近三年及一期，本公司存货周转率分别为

７．１６

、

８．０６

、

９．３９

和

７．６５

。

２０１２

年以来，本公司存货周转率逐年提升，主要是因为随着广汽

乘用车产品逐渐被市场认可，月度销量提升较快，存货周转逐年加快。

（四）未来业务目标及盈利能力可持续性

本公司的核心战略目标是成为规模化、市场化、国际化的领先汽车制造企业；成为最受信赖、最具投资价值、最具凝聚力、具有良好

社会责任和企业形象的卓越的国际化汽车企业集团；继续完善广汽集团高效高盈利的运作模式，使公司保持可持续发展，保持公司在

汽车行业盈利能力领先的地位。

本公司未来业务发展目标是：重点提升合资合作水平、重点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通过加强各业务板块能力的建设力度、加强人力

资源保障能力的建设力度、加强品牌及企业文化的建设力度、加强机制创新能力的建设力度、加强资本运营能力的建设力度、加强战略

研究能力的建设力度，使广汽集团实现从生产基地向产业基地的跨越，从资产经营向资本运营的跨越，从经营产品向经营品牌的跨越，

从创造利润向创造价值的跨越。

四、本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用途

本公司拟发行不超过

６００

，

０００

万元

Ａ

股可转债，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按照轻重缓急顺序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计划总投资

其中广汽集团拟

投资

拟通过募集资金投

入

１

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汉兰达换代建

设项目

技改项目

／

新品研发

项目

７２

，

７５６ １２

，

１２８ １２

，

１２８

２

广汽菲亚特汽车有限公司广州分厂项

目

扩产项目

／

新建项目

４７３

，

６７３ ８０

，

０００ ８０

，

０００

３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自主品牌

乘用车产能（

２０

万辆

／

年）扩建项目

扩产项目

４２２

，

３４１ １４４

，

０００ １０５

，

４０２

４

广汽传祺

ＧＡ５

换代车型（

Ａ６８

）项目

技改项目

／

新品研发

项目

４８

，

０００ ３７

，

２８４ ３２

，

８３９

５

广汽集团

Ａ２８

车型项目

技改项目

／

新品研发

项目

５０

，

０００ ３９

，

３０８ ３７

，

６５０

６

广汽集团

ＡＬ

车型项目

技改项目

／

新品研发

项目

６７

，

６６８ ４７

，

４９７ ４３

，

４１５

７

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扩大产能及增

加新品种建设项目

扩产项目

３５４

，

７４５ ５９

，

１２４ ５９

，

１２４

８

广汽商贸融资租赁增资项目 增资扩股

４１

，

５００ ４１

，

５００ ４０

，

０００

９

众诚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股 增资扩股

１００

，

０００ ６０

，

０００ ６０

，

０００

１０

补充流动资金

１２９

，

４４２

合计

６００

，

０００

如果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上述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本公司将对拟投入的单个或多个具体项目的拟投入募集资

金金额进行调减，或者利用自筹资金解决不足部分。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

资金到位之后以募集资金置换自筹资金。

上述项目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的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发行

Ａ

股可转换公司

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的分析报告》。

特此公告。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六月二十三日

A股代码:601238� � � � A股简称:广汽集团 公告编号:临2014-026

H股代码:02238 � � � � �H股简称:广汽集团

债券代码:122242、122243� � � �债券简称:12广汽01、12广汽02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37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

37

次会议于

2014

年

6

月

23

日

(

星期一

)

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应参与表决董事

14

人

,

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14

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

所做决议合法

有效。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题

: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

确认公司符合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条件

,

并同意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

审议结果

:

同意

14

票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的

100%,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

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具体方案如下

:

1

、发行债券种类

本次发行的债券种类为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

(

简称“

A

股可转债”

)

。

A

股可转债及未来经可转债转换的

A

股股票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审议结果

:

同意

14

票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的

100%,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2

、发行规模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并结合公司财务状况和投资计划

,

本次拟发行

A

股可转债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60

亿元

(

含

60

亿元

)

。具体发行数额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在上述额度范围内确定。

审议结果

:

同意

14

票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的

100%,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3

、可转债期限

本次发行的

A

股可转债的期限为自发行之日起不超过

6

年

(

含

6

年

),

具体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确定。

审议结果

:

同意

14

票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的

100%,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4

、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的

A

股可转债每张面值为

100

元人民币

,

按面值发行。

审议结果

:

同意

14

票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的

100%,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5

、票面利率

本次发行的

A

股可转债票面年利率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在发行前根据国家政策、市场和公司具体情

况与保荐机构及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本次

A

股可转债在发行完成前如遇银行存款利率调整

,

则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对票面利率作相应调整。

审议结果

:

同意

14

票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的

100%,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6

、付息

(1)

年利息计算

年利息指

A

股可转债持有人按持有的

A

股可转债票面总金额自

A

股可转债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可享受的当期利息。

年利息的计算公式为

: I=B×i

I:

指年利息额

;

B:

指本次发行的

A

股可转债持有人在计息年度

(

以下简称“当年”或“每年”

)

付息登记日持有的

A

股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

i:

指

A

股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2)

付息方式

A.

本次

A

股可转债每年付息一次

,

计息起始日为

A

股可转债发行首日。

A

股可转债持有人所获得利息收入的应付税项由

A

股可转债持有

人负担。

B.

付息日

:

每年的付息日为本次

A

股可转债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的当日。 如该日为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

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

,

顺延

期间不另付息。 每相邻的两个付息日之间为一个计息年度。

转股年度有关利息和股利的归属等事项

,

由本公司董事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定确定。

C.

付息债权登记日

:

每年的付息债权登记日为付息日的前一交易日

,

公司将在付息日之后的五个交易日内支付当年利息。 在付息债权

登记日前

(

包括付息债权登记日

)

已转换或已申请转换为

A

股股票的

A

股可转债不享受当年度及以后计息年度利息。

审议结果

:

同意

14

票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的

100%,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7

、转股期限

本次发行的

A

股可转债转股期自

A

股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起满

6

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至

A

股可转债到期日止。

审议结果

:

同意

14

票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的

100%,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8

、转股价格的确定

本次发行的

A

股可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不低于募集说明书公布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

A

股股票交易均价

(

若在该二十个交易日内发生

过因除权、除息引起股价调整的情形

,

则对调整前的交易日的交易均价按经过相应除权、除息调整后的价格计算

)

和前一个交易日公司

A

股股

票交易均价

,

具体初始转股价格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根据市场和公司具体情况与保荐机构及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

A

股股票交易均价

=

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

A

股股票交易总额

/

该二十个交易日公司

A

股股票交易总量

;

前一交易日

公司

A

股股票交易均价

=

前一交易日公司

A

股股票交易总额

/

该日公司

A

股股票交易总量。

审议结果

:

同意

14

票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的

100%,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9

、转股价格的调整及计算方式

当公司发生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

(

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

A

股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股本

)

、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时

,

公司

将按上述条件出现的先后顺序

,

依次对转股价格进行累积调整

,

具体调整办法如下

:

设调整前转股价为

Po,

每股送股或转增股本率为

N,

每股增发新股或配股率为

K,

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为

A,

每股派发现金股利为

D,

调整

后转股价为

P(

调整值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

最后一位实行四舍五入

),

则

:

派发现金股利

: P =Po-D;

送股或转增股本

: P =Po/(1+N);

增发新股或配股

: P =(Po+A×K )/(1+K);

三项同时进行时

: P =(Po-D+A×K )/(1+N+K )

。

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

/

或股东权益变化时

,

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

,

并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

指定的上

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董事会决议公告

,

并于公告中载明转股价格调整日、调整办法及暂停转股时期

(

如需

)

。 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本

次发行的

A

股可转债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

,

转换股票登记日之前

,

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公司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公司股份类别、数量和

/

或股东权益发生变化从而可能影响本次发行的

A

股可

转债持有人的债权利益或转股衍生权益时

,

公司将视具体情况按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以及充分保护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整转股价

格。 有关转股价格调整内容及操作办法将依据当时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来制订。

审议结果

:

同意

14

票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的

100%,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10

、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1)

修正条件及修正幅度

在

A

股可转债存续期内

,

当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

90%

时

,

公司董事会有

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

该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 股

东大会进行表决时

,

持有公司本次发行

A

股可转债的股东应当回避。 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该次股东大会召开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

司

A

股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交易日的公司

A

股股票交易均价

,

同时

,

修正后的转股价格不得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值和股票面

值。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

,

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

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

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2)

修正程序

如公司决定向下修正转股价格

,

公司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及互联网网站上刊登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公告修正幅度、转

股价格修正日和暂停转股期间

;

并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规定在香港市场予以公布

(

如需

)

。

审议结果

:

同意

14

票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的

100%,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11

、转股时不足一股金额的处理方法

A

股可转债持有人申请转换成的股份须是整数股。 转股时不足转换

1

股的

A

股可转债部分

,

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等部门的有关

规定

,

在转股日后的

5

个交易日内以现金兑付该部分

A

股可转债的票面金额以及对应的当期应计利息。

审议结果

:

同意

14

票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的

100%,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12

、赎回条款

(1)

到期赎回条款

在本次发行的

A

股可转债期满后五个交易日内

,

公司将以本次发行的

A

股可转债的票面面值上浮一定比例

(

含最后一期年度利息

)

的价

格向投资者赎回全部未转股的可转债。 具体上浮比率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由董事会授权人士在本次发行前根据市场情况与保荐

机构及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2)

提前赎回条款

转股期内

,

当下述两种情形的任意一种出现时

,

公司有权决定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

A

股可转债

:

A.

在转股期内

,

如果公司

A

股股票在任何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130%(

含

130%);

B.

当本次发行的

A

股可转债未转股余额不足

3,000

万元时。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

:IA=B×i×t/365

IA:

指当期应计利息

;

B:

指本次发行的

A

股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

A

股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

i:

指

A

股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

t:

指计息天数

,

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

(

算头不算尾

)

。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

,

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

调整后的交易日按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审议结果

:

同意

14

票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的

100%,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13

、回售条款

(1)

有条件回售条款

在本次

A

股可转债最后两个计息年度

,

如公司股票在任何连续三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低于当期转股价的

70%

时

,A

股可转债持有人

有权将其持有的

A

股可转债全部或部分按债券面值加上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回售给公司。若在上述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因发生送红

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

(

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

A

股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股本

)

、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而调整的情形

,

则在调整前的

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

在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如果出现转股价格向下修正的情

况

,

则上述“连续三十个交易日”须从转股价格调整之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重新计算。

最后两个计息年度

A

股可转债持有人在每年回售条件首次满足后可按上述约定条件行使回售权一次

,

若在首次满足回售条件而

A

股

可转债持有人未在公司届时公告的回售申报期内申报并实施回售的

,

该计息年度不应再行使回售权。

A

股可转债持有人不能多次行使部

分回售权。

(2)

附加回售条款

若公司本次发行的

A

股可转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情况与公司在募集说明书中的承诺情况相比出现重大变化

,

根据中国证监会

的相关规定被视作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或被中国证监会认定为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

,A

股可转债持有人享有一次回售的权利。

A

股可转债持

有人有权将其持有的

A

股可转债全部或部分按债券面值加上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回售给公司。 持有人在附加回售条件满足后

,

可以在公

司公告后的附加回售申报期内进行回售

,

该次附加回售申报期内不实施回售的

,

不应再行使附加回售权。

审议结果

:

同意

14

票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的

100%,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14

、转股年度的股利分配

因本次发行的

A

股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本公司股票享有与原股票同等的权益

,

在股利发放的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所有普通股股东

(

含因

A

股可转债转股形成的股东

)

均参与当期股利分配。

审议结果

:

同意

14

票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的

100%,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15

、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本次

A

股可转债的具体发行方式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与保荐机构及主承销商确定。 本次

A

股可转债的发行对象

为持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证券账户的自然人、法人、证券投资基金、符合法律规定的其他投资者等

(

国家法律、法

规禁止者除外

)

。

审议结果

:

同意

14

票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的

100%,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16

、向原股东配售的安排

本次发行的

A

股可转债向公司原

A

股股东实行优先配售

,

向原

A

股股东优先配售的具体比例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

士根据发行时具体情况确定

,

并在本次

A

股可转债的发行公告中予以披露。 原

A

股股东优先配售之外和原

A

股股东放弃优先配售后的部分

采用网下对机构投资者发售和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

余额由承销团包销。

审议结果

:

同意

14

票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的

100%,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17

、债券持有人会议相关事项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

公司董事会应召集债券持有人会议

:

(1)

拟变更

A

股可转债募集说明书的约定

;

(2)

公司不能按期支付

A

股可转债本息

;

(3)

公司减资、合并、分立、解散或者申请破产

;

(4)

其他影响债券持有人重大权益的事项。

公司将在募集说明书中约定保护债券持有人权利的办法

,

以及债券持有人会议的权利、程序和决议生效条件。

审议结果

:

同意

14

票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的

100%,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18

、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

A

股可转债发行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

,

将拟用于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汉兰达换代建设项目、广汽菲亚特汽车有限公司广州

分厂项目、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自主品牌乘用车产能

(20

万辆

/

年

)

扩建项目、广汽传祺

GA5

换代车型

(A68)

项目、广汽集团

A28

车型项

目、广汽集团

AL

车型项目、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扩大产能及增加新品种建设项目、广汽商贸融资租赁增资项目、众诚汽车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增资扩股项目以及补充流动资金。

如本次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不足或募集资金到位时间与项目进度不一致

,

公司将以自有资金、银行贷款或其他融资方式完成项目投

资

;

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将予以置换

,

本次募集资金将按上述募集资金投向的资金需求轻重缓急安排使用。若本次募集资金有剩余

,

将用于

偿还到期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

审议结果

:

同意

14

票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的

100%,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19

、担保事项

:

本次发行

A

股可转债的担保安排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确定。

审议结果

:

同意

14

票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的

100%,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20

、本次发行

A

股可转债决议的有效期及发行时间

公司本次发行

A

股可转债决议的有效期为发行方案通过股东大会审议之日起至满二十四个月当日止。

审议结果

:

同意

14

票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的

100%,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21

、股东大会对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的授权

为保证公司本次发行

A

股可转债工作的顺利实施

,

确保投资者的利益

,

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中的任意两人

全权办理本次发行可转债的具体相关事宜

,

包括

:

(1)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制定和实施本次发行的具体方案

,

确定发行时机

;

(2)

在法律、法规有关规定和《公司章程》允许的范围内

,

按照证券监管部门对本次发行可转债申报文件的审核意见

,

或者结合公司的实

际情况

,

在发行前明确具体的发行条款

,

制定和实施本次可转债的最终方案

,

包括但不限于确定发行规模、向原股东优先配售的比例、初始

转股价格的确定、转股价格修正、赎回、债券利率、担保安排、约定债券持有人会议的权利及其召开程序以及决议的生效条件、开办募集资

金监管账户、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及其它与发行方案相关的一切事宜

;

(3)

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须由股东大会重新表决的事项外

,

签署、修改、补充、递交、呈报、执行本次发行过程中发生

的一切协议、合同和文件

(

包括但不限于承销及保荐协议、担保合同、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相关的协议、聘用中介机构协议等

)

以及本次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过程中的相关合同

;

(4)

在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允许的前提下和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募集资金投向范围内

,

根据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进度及实

际资金需求

,

调整或决定募集资金的具体使用安排

;

根据国家规定、相关监管部门的要求及市场状况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必要的调整

;

(5)

如监管部门对于发行可转债的政策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

,

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须由股东大会重新表决的

事项外

,

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对本次可转债的具体方案等相关事项进行相应调整或修订

;

(6)

在出现不可抗力或其他足以使本次发行方案难以实施、或者虽然可以实施但会给公司带来不利后果之情形

,

或发行可转债政策发

生变化时

,

酌情决定本次发行方案延期或终止实施

;

(7)

聘请相关中介机构

,

办理本次可转债发行及上市申报事宜

;

根据监管部门的要求制作、修改、报送有关本次发行及上市的申报材料

;

(8)

根据可转债发行和转股情况适时修改《公司章程》中的相关条款

,

并办理工商备案、注册资本变更登记、可转债挂牌上市等事宜

;

(9)

在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许可的条件下

,

办理与本次发行可转债有关的其他事宜。

同意本议案下的董事会授权人士为张房有先生、曾庆洪先生、卢飒女士。 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中的任何两位均可行使上述授权

,

全权办理本次发行可转债相关事项。

审议结果

:

同意

14

票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的

100%,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的议案》

,

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审议结果

:

同意

14

票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的

100%,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说明

>

的议案》

,

同意《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说明》

,

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审议结果

:

同意

14

票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的

100%,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同意对涉及利润分配的部分条款进行相应修改并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审议结果

:

同意

14

票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的

100%,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

的议案》

,

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广州汽车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

:

同意

14

票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的

100%,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广州汽车集团商贸有限公司为广州联合交易园区经营投资有限公司银行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

同意本公司全

资子公司广州汽车集团商贸有限公司以持有广州联合交易园区经营投资有限公司

25%

的股权作为质押担保标的及连带责任担保的方式

,

按所持有股权比例为其银行借款提供总额不超过

8571

万元的担保

,

期限三年

,

并同意将上述担保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审议结果

:

同意

14

票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的

100%,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本公司可转债发行方案将在获得相关国资监管部门批准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将另行通知。

特此公告。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6月23日

A股代码:601238� � � � A股简称:广汽集团 公告编号:临2014-028

H股代码:02238 � � � � �H股简称:广汽集团

债券代码:122242、122243� � � �债券简称:12广汽01、12广汽02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

连带责任。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

-

上市公司现金分

红》的相关规定

,

经公司于

2014

年

6

月

23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

37

次会议审议通过

,

对《公司章程》中涉及利润分配的相关条款修改如

下

:

一、修改第二百一十七条关于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规定

原文为

:"

第二百一十七条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如下

:

(1)

利润分配原则

:

公司实行持续、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

,

公司利润分配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并兼顾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

(2)

利润分配形式

:

公司采取积极的现金及

(

或者

)

股票分配政策

;

(3)

现金分红比例

:

公司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的

10%;

(4)

公司董事会未做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

,

应当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原因

,

独立董事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

(5)

公司根据生产经营情况、投资规划和长期发展的需要确需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

,

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需经公司董事会

审议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

修改为

:"

第二百一十七条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如下

:

(

一

)

利润分配原则

:

公司实行持续、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

,

公司利润分配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并兼顾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

(

二

)

利润分配形式

:

公司采取积极的现金及

(

或者

)

股票分配政策

;

(

三

)

现金分红条件

:

在符合现金分红的条件下

,

公司应当采取现金分红的方式进行利润分配。 符合现金分红的条件为

:

1

、公司该年度实现的可分配利润

(

即公司弥补亏损、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的税后利润

)

及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值

;

2

、审计机构对公司该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

四

)

现金分红比例

:

公司应保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

,

在符合现金分红的条件下

,

公司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

于当年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的

10%;

公司董事会应当综合考虑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自身经营模式、盈利水平以及是否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等因素

,

区分下列情形

,

并按照本章程规定的程序

,

提出差异化的现金分红政策

:

1

、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无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

,

进行利润分配时

,

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80%;

2

、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

,

进行利润分配时

,

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40%;

3

、公司发展阶段属成长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

,

进行利润分配时

,

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20%

。

公司发展阶段不易区分但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

,

可以按照前项规定处理。

(

五

)

公司利润分配的决策程序和机制

:

1

、公司每年利润分配预案由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结合公司章程的规定、盈利情况、资金需求提出和拟定

,

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并

经半数以上独立董事同意后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及监事会对提请股东大会审议的利润分配预案进行审核并出具书面意见

;

2

、董事会审议现金分红具体方案时

,

应当认真研究和论证公司现金分红的时机、条件和最低比例、调整的条件及其决策程序要求

等事宜

,

独立董事应当发表明确意见

;

独立董事可以征集中小股东的意见

,

提出分红提案

,

并直接提交董事会审议

;

3

、股东大会对现金分红具体方案进行审议时

,

应当通过多种渠道主动与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进行沟通和交流

(

包括但不限于提供

网络投票表决、邀请中小股东参会等

),

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

,

并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

;

4

、在当年满足现金分红条件情况下

,

董事会未提出以现金方式进行利润分配预案或者按低于本章程规定的现金分红比例进进行

利润分配的

,

还应说明原因并在年度报告中披露

,

独立董事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同时在召开股东大会时

,

公司应当提供网络投票等

方式以方便中小股东参与股东大会表决

;

5

、监事会应对董事会和管理层执行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和股东回报规划的情况及决策程序进行监督

,

并应对年度内盈利但未提出

利润分配预案的

,

就相关政策、规划执行情况发表审核意见

;

6

、股东大会应根据法律法规和本章程的规定对董事会提出的利润分配预案进行表决。

(

六

)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调整

:

公司根据生产经营情况、投资规划和长期发展的需要等原因需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

,

应由公司董事会

根据实际情况提出利润分配政策调整议案

,

提请股东大会审议并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

调整后的利

润分配政策应以股东权益保护为出发点

,

且不得违反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

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相关议案需分别经监

事会和二分之一以上独立董事同意后提交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

,

提交股东大会的相关提案中应详细说明修改利润分配政策的原因。

公司调整利润分配政策

,

应当提供网络投票等方式为公众股东参与股东大会表决提供便利。

"

以上公司章程修改尚需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特此公告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6月23日

A股代码:601238� � � � A股简称:广汽集团 公告编号:临2014-029

H股代码:02238 � � � � �H股简称:广汽集团

债券代码:122242、122243� � � �债券简称:12广汽01、12广汽02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

为其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

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

:

广州联合交易园区经营投资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

:8571

万元

本次担保没有反担保

截至目前

,

本公司无对外担保逾期情况

一、担保情况概述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简称

"

本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

37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广州汽车集团商贸有限公司为广州联合交易园

区经营投资有限公司银行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汽车集团商贸有限公司

(

简称

"

广汽商贸

")

为其参股公司广

州联合交易园区经营投资有限公司

(

简称

"

园区公司

")

以持有的

25%

的股权作为质押担保标的及连带责任保证的方式

,

按所持有股权比

例为其不超过

8571

万元银行借款提供担保

,

担保期限为三年。

根据相关规定

,

上述事项尚需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

:

广州联合交易园区经营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

:

广州市海珠区新港西路

82

号自编

70

号楼

3

楼

法定代表人

:

阳兵

注册资本

:3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0

年

3

月

24

日

主营范围

:

以自有资金进行对外投资

,

室内装修

,

场地出租

,

物业管理

,

项目投资管理

,

纺织信息咨询

,

代办货运手续

,

展览服务

,

会议服

务

,

企业文化交流策划

,

批发和零售贸易。

截至

2014

年

5

月

31

日

,

园区公司总资产为

73,821

万元

,

负债总额为

73,025

万元

,

实现营业收入

9,205

万元

,

净利润

-691

万元。

广州联合交易园区经营投资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汽车集团商贸有限公司参股公司

,

广汽商贸持有其

25%

股权。

目前

,

广州汽车集团商贸有限公司与广州联合交易园区经营投资有限公司尚未签署担保协议。

三、董事会意见

鉴于园区公司实际经营的资金需要

,

且各股东均按持股比例对其银行借款承担担保责任

,

董事会同意广汽商贸为其参股的园区公

司不超过

8571

万元的银行借款提供股权质押担保及连带责任担保

,

并同意将此事项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本次对外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独立董事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

:

认为广州汽车集团商贸有限公司按持股比例为广州联合交易园区经

营投资有限公司不超过

8571

万元银行借款提供担保符合相关规定

,

且有利于园区公司经营项目的顺利开展

,

公司本次对外担保事项履

行审批的程序合法、合规。 因此

,

同意本次对外担保事项。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

,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

396.67

万元

(

不含本次担保

),

无逾期对外担保。

特此公告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6月23日

2014年 6 月 24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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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安季季鑫短期理财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2014年第2期赎回开放日及

2014年第3期集中申购开放期相关安排的

公告

重要提示

1

、华安季季鑫短期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以下简称“本基金”

)

以“运作期滚动”方式运作。自基金合同生效日起

,

本基

金在运作期内不开放当期的日常申购与赎回

,

仅在运作期最后

1

日开放当期赎回。 每个运作期结束后

,

本基金将安排一个集

中申购期

,

开放下一运作期的集中申购。在销售机构支持预约功能的情况下

,

本基金可以办理申购预约和赎回预约业务

,

详情

请咨询各销售机构。 敬请投资者及早做好交易安排

,

避免因未及时提交相关交易申请带来的不便。

2

、本基金

2014

年第

2

期的赎回开放日为

2014

年

6

月

26

日

,2014

年第

3

期的集中申购期为

2014

年

6

月

27

日至

2014

年

7

月

2

日

,

约

定赎回业务办理时间为

2014

年

7

月

1

日至

2014

年

7

月

2

日。

3

、本基金的

A

类份额的基金代码为

040030,B

类份额的基金代码为

040031,

约定赎回代码为

000568(

约定赎回业务规则详

见

2014

年

3

月

24

日本公司披露的《关于华安季季鑫短期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调整集中申购期安排、开通“约定赎回”业

务并修改基金合同的公告》

)

。

4

、本基金直销机构

: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

、本基金代销机构包括

: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等。 具体代销机构名单请关注本基金更新的招募说明书和本公司

发布的新增代销机构公告

6

、本公告仅对本基金

2014

年第

2

期的赎回和

2014

年第

3

期的集中申购业务有关事项和规定予以说明。 投资者欲了解本

基金的详细情况

,

请阅读同时刊登在

2012

年

5

月

9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的《华安季季鑫短期理财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投资者亦可通过本公司网站

(www.huaan.com.cn)

了解本公司的详细情况和本基金集中申购

和赎回的相关事宜。

7

、各销售机构的销售网点以及开户、集中申购、赎回、预约业务等事项的详细情况请向各销售机构咨询。 未开设销售网

点的地方的投资者

,

请拨打本公司的客户服务电话

(40088-50099)

进行咨询。

8

、本基金仅在运作期的最后

1

日为该运作期的赎回开放日

,

由此可能产生的流动性风险或损失由投资者承担。

9

、由于各基金销售机构系统及业务安排等原因

,

集中申购和赎回开放日的具体业务办理时间可能有所不同

,

投资者应

参照各基金销售机构的具体规定。

10

、本公司可综合各种情况对赎回和集中申购安排做适当调整。

11

、风险提示

投资者应当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以及风险揭示和免责声明的相关内容

,

了解基金

的风险收益特征

,

并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相

适应。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本基金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

低收益。本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

,

在作出投资决策

后

,

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资产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

,

由投资者自行负担。

一、

2014

年第

2

期赎回开放日的相关安排

本基金

2014

年第

2

期的赎回开放日为

2014

年

6

月

26

日。

本基金的

A

类份额的基金代码为

040030,B

类份额的基金代码为

040031

。投资人在提交赎回交易申请时

,

应正确填写基

金份额的代码

(A

类、

B

类基金份额的基金代码不同

)

。 因错误填写相关代码所造成的赎回交易申请无效的后果

,

由投资人自

行承担。

对于

A

类或

B

类基金份额

,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将其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赎回

,

单笔赎回不得少于

1,000

份

,

但赎回业务导致

单个交易账户的基金份额余额少于

100

份时

,

基金管理人有权对该部份剩余基金份额发起一次性自动全部赎回。

若基金份额持有人未赎回

,

且未发生本基金合同第五部分第三条所述自动赎回情况

,

其将继续持有本基金份额

,

份额对

应资产将在集中申购期最后

1

日日终转入下一运作期。

本基金不收取赎回费用。

二、

2014

年第

3

期集中申购开放期的相关安排

本基金

2014

年第

3

期的集中申购期为

2014

年

6

月

27

日至

2014

年

7

月

2

日。 本基金的

A

类份额的基金代码为

040030,B

类份额

的基金代码为

040031

。

投资者可于本基金集中申购期的最后两个工作日办理约定赎回业务

,

本基金

2014

年第

3

期的约定赎回业务办理时间

为

2014

年

7

月

1

日和

2014

年

7

月

2

日。 本基金约定赎回代码为

000568,

本基金集中申购期内

,

投资者通过约定赎回代码

(000568)

集中申购本基金

,

即表示投资者同意在下一个运作期末自动赎回申购的该部分基金份额。通过约定赎回代码申购

的基金份额将根据申请金额

,

分别确认为本基金

A

类基金份额或

B

类基金份额

,

其他业务规则与集中申购代码申购本基金

保持一致。

本基金开通约定赎回业务后

,

集中申购业务照常开展。 投资者在办理相关业务时

,

应正确填写相关的业务代码。 因错

误填写相关代码所造成的后果

,

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人集中申购基金份额后将根据其持有份额数量成为某一类别的持有人

,

不同基金份额类别之间不得互相转换

,

但

依据招募说明书约定因集中申购、赎回、等交易而发生基金份额自动升级或者降级的除外。

投资人通过代销机构或华安电子交易平台首次集中申购基金份额的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

1,000

元

,

追加集中申

购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

1,000

元

;

投资人通过直销中心柜台首次集中申购基金份额的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

10

万元

,

追加集中申购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

10

万元。 投资人当期分配的基金收益转购基金份额时

,

不受最低集中申购金额的

限制。

本基金不收取集中申购费用。

三、

2014

年第

3

期产品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安季季鑫短期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类型 债券型（固定组合，短期理财）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采用固定组合策略的短期理财债券型基金，属于证券投资基金中较低风险、

预期收益稳定的品种，其预期的风险水平低于股票基金、混合基金和普通债券基金。

投资目标 在力求本金安全的基础上，追求稳健的当期收益。

投资策略

本基金采用“运作期滚动”的方式运作，在每个运作期内，本基金将在坚持组合久期与

运作期基本匹配的原则下，采用持有到期策略构建投资组合，基本保持大类品种配置

的比例恒定。

本基金主要投资于银行定期存款及大额存单、债券回购和短期债券（包括短期融

资券、即将到期的中期票据等）三类利率市场化程度较高的货币市场工具。 在运作

期，根据市场情况和可投资品种的容量，在严谨深入的研究分析基础上，综合考量市

场资金面走向、信用债券的信用评级、协议存款交易对手的信用资质以及各类资产的

收益率水平等，确定各类货币市场工具的配置比例，并在运作期内执行配置比例恒定

和持有到期的投资策略。

投资范围

本基金投资于法律法规及监管机构允许投资的金融工具，包括现金、银行定期存款、

大额存单、债券回购、短期融资券、国债、中央银行票据、金融债、中期票据、企业债等

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 在运作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各

类金融工具的到期日不得晚于该运作期的最后一日。

本运作期安排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３

日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６

日（

８６

天）

基金规模上限 无

２０１４

年第

２

期赎回开放日及开

放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６

日（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

２０１４

年第

３

期集中申购开放期

及开放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７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

日（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

２０１４

年第

３

期约定赎回

开放期及开放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

日（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

集中申购代码

Ａ

类：

０４００３０ Ｂ

类：

０４００３１

约定赎回代码

０００５６８

申购费及赎回费 无

基金管理人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机构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等

基金管理费率（年）

０．２７％

基金托管费率（年）

０．０８％

销售服务费（年）

Ａ

类：

０．２８％ Ｂ

类：

０．０１％

２０１３

年第

３

期

年化收益率

Ａ

类：

６．２２０％ Ｂ

类：

６．４８９％

２０１３

年第

４

期

年化收益率

Ａ

类：

４．５０９％ Ｂ

类：

４．７７９％

２０１４

年第

１

期

年化收益率

Ａ

类：

５．７６２％ Ｂ

类：

６．０３２％

注

:

根据中国证监会基金监管部

2012

年

6

月

11

日公布的《理财债券基金产品审核要点》通知规定

,

本公司不再公布本基金

的参考收益率

,

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也会于下一次更新时进行修改

,

删除参考收益率的相关表述。

四、基金经理

贺涛先生

,

硕士研究生

,16

年证券从业经历

,

现任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固定收益部副总监。曾任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债券研究员

,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债券研究员、债券投资风险管理员、固定收益投资经理。

2008

年

4

月起担任华安稳定收益

债券基金的基金经理。

2011

年

6

月起同时担任华安可转换债券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

2012

年

12

月起担任华安信

用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

2013

年

6

月起担任华安双债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

2013

年

10

月起

同时担任华安月月鑫短期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华安月安鑫短期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华安现金富利投资基金及

本基金的基金经理。

张晟刚先生

,

硕士研究生

,15

年证券从业经历

,

曾在中国银行上海分行、伦敦分行、总行交易中心担任高级交易员、高级经

理等职务。

2012

年

11

月加入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3

年

1

月起担任华安

7

日鑫短期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及华安日日

鑫货币市场基金的基金经理。

2013

年

3

月起担任华安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

2013

年

5

月起担任华安保

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

2013

年

10

月起同时担任华安月月鑫短期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华安月安鑫短期理

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华安现金富利投资基金及本基金的基金经理。

2013

年

11

月起同时担任华安年年红定期开放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

风险揭示

:

本基金为采用固定组合策略的短期理财债券型基金

,

属于证券投资基金中较低风险、预期收益较为稳定的品种

,

其预期

的风险水平低于股票基金、混合基金和普通债券基金。

(

一

)

市场风险

1

、政策风险

因国家宏观政策

(

如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行业政策、地区发展政策等

)

和证券市场监管政策发生变化

,

导致市场价格波动

而产生风险。

2

、经济周期风险

证券市场受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

,

而经济运行具有周期性的特点

,

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将对证券市场的收益水平产生影

响

,

从而对基金收益造成影响。

3

、利率风险

金融市场利率的波动会导致证券市场价格和收益率的变动。 利率波动直接影响着债券及货币市场工具的价格和收益

率。本基金主要投资于银行存款、债券逆回购、短期融资券、超短期融资券等货币市场工具

,

其收益水平会受到利率变化和货

币市场供求状况的影响。由于本基金在每个运作周期内执行投资组合比例恒定、持有到期和到期日匹配的投资策略

,

因而在

每个运作周期内所持投资组合收益受利率波动影响较小

,

但从长期看利率的波动仍会对本基金的收益造成影响。

4

、购买力风险

基金投资的目的是基金资产的保值增值

,

如果发生通货膨胀

,

基金投资于证券所获得的收益可能会被通货膨胀抵消

,

从

而使基金的实际收益下降

,

影响基金资产的保值增值。

(

二

)

本基金特有的投资风险

1

、管理风险

是指在基金管理运作过程中基金管理人的知识、经验、判断、决策、技能等

,

会影响其对信息的占有和对经济形势、证券

价格走势的判断

,

从而影响基金收益水平的风险。由于本基金在每个运作周期内执行投资组合比例恒定、持有到期和到期日

匹配的投资策略

,

所以在每个运作周期内相比一般采取主动操作策略的基金而言

,

所面临的管理风险相对较低。但从长期看

,

本基金的收益水平仍与基金管理人的管理水平、管理手段和管理技术等相关性较大

,

本基金可能因为基金管理人的因素而

影响基金的长期收益水平。

2

、有效投资风险

是指基金在每次打开申购赎回后无法迅速建仓从而影响基金收益的风险。 由于本基金在每个运作期期末打开一次赎回、

申购并执行到期日匹配的投资策略

,

所以在新的运作周期开始后应迅速将基金资产中所持有的现金投资于投资策略中所规定

的各类货币市场工具

,

但当货币市场供求出现变化导致基金无法在每个运作周期开始后迅速建仓时

,

会对基金收益造成影响。

3

、信用风险

是指基金所投资债券或货币市场工具之发行人出现自身信用评级发生变化、违约、拒绝支付到期本息

,

可能导致基金资

产损失和收益变化的风险。 由于本基金在每个运作周期内执行持有到期和到期日匹配的投资策略

,

所以基金资产和收益受

因所持债券或货币市场工具发行人自身信用评级发生变化的影响较小

,

但当债券或货币市场工具发行人发生违约或拒绝支

付到期本息的情况时

,

会对基金收益造成影响。

4

、对手方风险

是指由于基金在交收过程中发生违约

,

可能导致基金资产损失和收益变化的风险。本基金主要投资于银行存款、债券逆

回购、短期融资券、超短期融资券等货币市场工具

,

在投资银行存款、银行间市场债券逆回购等投资品种时需要引入交易对

手方从而存在对手方风险

,

当交易对手方出现违约时将会导致基金资产无法获得约定收益或无法收回投资本金的风险

,

从

而对基金收益造成影响。

5

、再投资风险

是指当利率下降对银行存款、固定收益证券或债券逆回购等利息收入及到期本金再投资收益的影响。当利率下降时

,

基

金从投资的银行存款、固定收益证券或债券逆回购所得的利息收入进行再投资时

,

将获得比以前少的收益率

,

从而对基金收

益造成影响。

6

、流动性风险

是指当基金开放申购赎回后需要应对投资者的赎回时

,

如果基金资产不能迅速转变成现金

,

或者变现为现金时对资金

净值产生不利的影响

,

从而影响基金收益的风险。 本基金执行持有到期和到期日匹配的投资策略

,

在正常情况下面临的流动

性风险较小

,

但因发生信用风险引发的债券或货币市场工具发行人违约或存款银行拒绝支付到期本息的风险仍然存在。

7

、无法及时赎回基金份额的风险

是指在本基金的每个封闭运作期内

,

基金份额持有人面临不能及时赎回基金份额的风险。 本基金以“运作期滚动”方式

运作

,

每个运作期内不开放当期的日常赎回

,

仅在运作期倒数第

2

个工作日开放当期赎回。 赎回申请确认后

,

投资者可在每个

运作期结束后获得赎回款。若投资者没有按规定及时提交有效赎回申请

,

则将无法在每个运作期末及时赎回基金份额。投资

者应提前做好投资安排

,

避免因未及时赎回基金份额而带来的风险。

(

三

)

运营风险

本基金为定期开放申购和赎回的基金

,

在基金定期开放日的各种交易行为或者后台运作中

,

可能因为技术系统的故障

或者差错而影响交易的正常进行或者导致投资者的利益受到影响。 这种技术风险可能来自基金管理公司、注册登记机构、

销售机构、证券交易所、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等等。

(

四

)

合规风险

指基金管理或运作过程中

,

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

,

或者基金投资违反法规及基金合同有关规定的风险。

(

五

)

法律风险

由于法律法规方面的原因

,

某些市场行为受到限制或不能按照基金合同约定正常投资

,

对基金收益造成影响的风险。

(

六

)

其它风险

战争、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因素的出现

,

将会严重影响证券市场的运行

,

可能导致基金资产的损失。

金融市场危机、行业竞争、代理商违约等超出基金管理人自身直接控制能力之外的风险

,

可能导致基金或者基金份额持

有人利益受损。

免责声明

:

本基金披露的各期实际收益率仅是基金管理人对基金历史业绩的引述

,

并不代表基金管理人对本基金未来收益的任何

承诺或保证。

投资者在购买本基金前应详细阅读《基金合同》与《招募说明书》。 投资须谨慎。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6月24日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华安信用四季红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4年6月24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安信用四季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华安信用四季红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０４００２６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和《华安信用四季红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６

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相关

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单位：元）

１．０３７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单位：元）

２７

，

３９９

，

６３９．１６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

的应分配金额（单位：元）

１３

，

６９９

，

８１９．５８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

／１０

份

基金份额）

０．１５０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２０１４

年度的第一次分红

2.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６

日

除息日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６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７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１

）红利再投资日：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７

日；

２

）选择现金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直接

计入其基金账户，

７

月

１

日起可查询、赎回；

３

）红利再投资按红利划出日（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７

）的基金份额净值转换基金份额，

不足

０．０１

份基金份额的，四舍五入；

４

）权益登记日之前（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６

日）被冻结或托管转出尚未转入的基金

份额应分得的现金红利按现金红利再投资方式处理。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

税收问题的通知》及财税［

２００８

］

１

号《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的规

定，对投资者（包括个人和机构投资者）从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个人

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和再投资手续费。

3.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

权益登记日申购或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

赎回或转换转出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选择现金红利或将所获红利再投资于本基金

,

如果基金份额持有人未选择本基金具体分红方式

,

则默认为现金方式。

3)

投资者可以在每个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查询和修改分红方式

,

也可以通过华安基金管理公司网站或

电话交易系统查询和变更基金收益分配方式。 如投资者在不同销售机构选择的分红方式不同

,

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

之前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凡希望修改分红方式的

,

请务必在

2014

年

06

月

25

日之前

(

含该日

)

办理变更手续。

4)

如有其它疑问

,

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40088-50099)

或登陆本公司网站

(www.huaan.com.cn)

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6月24日

南方薪金宝货币市场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 � � �公告送出日期:� 2014年6月24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南方薪金宝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 南方薪金宝货币

基金主代码

０００６８７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３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南方薪金宝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

《南方薪金宝货币市场基金招募说明书》

2

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证监许可［

２０１４

］

５５８

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

２０１４

年

０６

月

１８

日

至

２０１４

年

０６

月

１８

日止

验资机构名称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０６

月

２０

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２９５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２７１

，

８７５

，

１５０．１３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单位：人民币元）

０

募集份额（单位：份）

有效认购份额

２７１

，

８７５

，

１５０．１３

利息结转的份额

０

合计

２７１

，

８７５

，

１５０．１３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运用固

有资金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 份）

－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的从业

人员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 份）

７６４

，

９３９．６５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０．２８１４％

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

认购本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

０

至

１０

万份（含）

本基金基金经理认购本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

０

至

１０

万份（含）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备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３

日

注

:

本次基金募集期间所发生的信息披露费、律师费和会计师费等费用由基金管理人承担

,

不从基金资产中支付。

3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

、本基金的申购、赎回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不超过三个月开始办理

,

届时由基金管理人根据基金实际运作情况

决定并在申购、赎回开放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申购与赎回的开始时间。

２

、投资者可访问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ｎｆｆｕｎｄ．ｃｏｍ

）或拨打全国免长途话费的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９－８８９９

）咨询相关

情况。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6月24日

证券代码:002545� � � �证券简称:东方铁塔 公告编号:2014-031

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获

2014

年

5

月

13

日召开的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13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260,250,000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1.00

元人民币现金

(

含税

;

扣税后

,QFII

、

RQFII

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新股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

股派

0.90

元

;

持有非股改、非新股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

率征收

,

先按每

10

股派

0.95

元

,

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

,

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注

1

】

;

对于

QFII

、

RQFII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

,

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

,

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

。

【注

1:

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

,

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

,

持股

1

个月

(

含

1

个月

)

以内

,

每

10

股

补缴税款

0.15

元

;

持股

1

个月以上至

1

年

(

含

1

年

)

的

,

每

10

股补缴税款

0.05

元

;

持股超过

1

年的

,

不需补缴税款。 】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2014

年

6

月

30

日

,

除权除息日为

:2014

年

7

月

1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2014

年

6

月

30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

(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2014

年

7

月

1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

或其他托管机构

)

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

、以下

A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

序 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１＊＊＊＊＊９３９

韩汇如

２ ０１＊＊＊＊＊７１５

韩方如

３ ００＊＊＊＊＊７６３

韩真如

五、咨询机构

1

、咨询地址

:

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

青岛胶州市广州北路

318

号

)

2

、咨询联系人

:

何良军、陶波

3

、咨询电话

:0532-88056092

4

、传真电话

:0532-82292646

特此公告

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6月23日


